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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7年8月24日新北府工採字第1073129292號函。(

本會同年月27日收文)

二、茲提供本會意見如下：

(一)來函附件案例1之一、（四）所列底價單價之定義，其

計算式分母名稱似應為「核定預算」較為合理。

(二)所述「災害復建工程設計、監造技術服務開口契約範本

」第3條第2款第1目第2子目雖已載明建造費用之計算方

式，及按各通知案件之工程，分別或累計計算建造費用

，惟來函說明二所述「依技服開口契約範本設計結果辦

理之工程亦為開口契約」，如係指於技服開口契約成立

後，災害尚未發生時即先通知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工程開

口契約之基本設計圖文資料及數量預估等服務，建議於

該技服開口契約敘明該部分之技術服務費如何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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